南水函〔2026〕113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标志：（B）

关于南安市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257号建议的答复
黄天发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罗溪乐峰段流域及相关支流综合治理的建议》的建议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您提出的对乐峰段及福山溪、湖内溪、羊肚溪等支流开展综合治理，实施生态复绿、新建生态护岸、建设滨水生态公园等措施，契合中央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对于实现“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、安全、生态”的治理目标具有重要意义。乐峰镇已对该流域策划生成项目初步设计方案，目前暂无安全生态水系项目省级补助资金，我局建议乐峰镇将方案调整为山洪沟治理工程，以便日后项目顺利申报。

下一步我局将配合乐峰镇申报项目，并积极与发改部门对接，争取尽快完成项目立项、环评、用地等审批手续，确保项目尽快落地实施。资金方面，我局将积极对接上级部门，争取将项目纳入规划，同时我局将协调财政部门，确保配套资金及时到位。

分管领导：叶建永

经办人员：陈徽

联系电话：15260788583

南安市水利局   

       2026年5月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 抄送：市人大代表工作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、乐峰乡镇人大主席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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